
贵 州 省 安 全 生 产 协 会

关于注销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
醇氢燃料分会的决定

根据省、市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建议，为规范醇氢燃料市

场行业自律，进一步加强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让市场健康

有序发展，由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秘书处对醇氢燃料有关会

员单位直接管理。按照《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经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秘书处办公会会议研究同意，

2025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五届第二次理事会会议，经 5 月 15

日审议表决通过，决定注销“醇氢燃料分会”。同时，免去

田峰波同志醇氢燃料分会负责人职务。

贵州省安全生产协会

2025 年 5 月 16 日


